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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炳強：修例風波有主腦搞顏革
不點名批「612基金」解散前籌大筆款項奇怪 質疑「撈油水」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在撲滅罪行委員會會

議後向傳媒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至今，警方已

依法拘捕143人，其中81人被檢控，有3人已被

定罪。他提到法庭上周在審理一宗有關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案件時，案情披

露有主腦人物付款誘使他人犯案，並利用所持媒

體鼓吹對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憎恨，他相信隨着更

多案件進行審訊，香港社會各界會清楚看到2019

年的修例風波「並非單純是年輕人出來『發

聲』」，而是有主腦人物存心危害國家安全，實

施類似「顏色革命」的有組織犯罪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前年10月27日，煽暴文宣鼓動黑衣
群魔在尖沙咀集會，引發蔓延西九龍
的大規模暴動，此前已多次被黑衣魔
破壞的長沙灣政府合署當日再遭汽油
彈縱火。一名電腦技術員在現場起火
後逃跑，被警員截停及搜出白電油、

打火機、布碎、螺絲批等，被控暴動等3罪，早前在區域法院承認暴動罪。法
官陳廣池昨日判刑時表示，案發時香港踏入混亂和暴力橫行的階段，被告只稱
自己是受所謂「雨傘運動」和梁天琦「啟發」，無表示過絲毫悔意，是「另一
宗被告在他人鼓動唆擺及泛政治觀念灌輸下的悲劇」。被告全副武裝並非一時
衝動，考慮到他認罪、非暴動策劃者等因素，最終判其監禁3年4個月。
被告鄭智聰（33歲），電腦技術員，被控2019年10月27日在深水埗長沙灣
政府合署外參與暴動。控罪指，被告於2019年10月27日在深水埗長沙灣道與
欽州街交界長沙灣政府合署外參與暴動、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黑色面罩，以及
保管一個綠色樽內有易燃液體、一條藍白色毛巾、兩塊毛巾碎片及一支綠黑色
火槍。

自稱受梁天琦「啟發」官斥無絲毫悔意
被告承認暴動罪，在非法集結中使用蒙面物品罪及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
罪，獲控方不提證供繼續起訴，兩罪留在法庭存檔。
辯方昨日求情稱，被告受當時「社會氣氛影響」，加上資訊繁亂，誤以為自

己的行為可以「改變香港」，在「一時衝動」下犯案，現在「深感後悔」。法
官陳廣池反駁，在被告的報告中，看不到他有任何悔意，並引述報告指，被告
只稱自己是受「雨傘運動」及梁天琦「啟發」，沒有說過自己有任何悔意。
辯方回應稱，有不少法官也不相信一些被告在報告中向感化官稱有悔意，現
在被告將心聲「和盤托出」，反而能讓法庭可從被告的心態去了解他的悔意。
陳官質疑「你連講都唔講喎」，並認為從報告中「冇感受到任何一絲一毫嘅悔
意」。辯方則稱，被告在親筆求情信曾提及自己的悔意。

官：法例必須保護公眾秩序
陳官在判刑時表示，此類案件「一人犯案，全家受苦」為不爭事實，而香港

是法治的先進社會，法例必須保護公眾秩序，以確保不同政治光譜所有人的安
全，否則後果「不言而喻」。
陳官引述被告背景報告指，被告有禮、體貼及內向，評價正面，但他有強烈

的「本土意識」，深受媒體、政客等的言論影響。雖然現在已自食其果，但未
有顯示悔疚或改過的決心。

被告戴手套頭套非「一時衝動」
陳官指出，案發於「暴亂動盪」的2019年，案發時約70人在場，規模不

小。片段顯示道路交通受到阻礙，暴徒衝擊的是政府合署，有挑戰政府及公權
的象徵意義，這些均屬於加刑因素。被告戴手套和頭套、帶備點火槍及載有易
燃液體的玻璃樽、金屬棒等「重裝備」，明顯是有備而來，縱火時亦有人撐傘
掩護，這也是加重刑責的因素，而被告的行為主動且有一定示範作用，不接納
他是「一時衝動」犯案，惟考慮到被告並非策劃者，承認控罪及獲家人強大支
持，相信他能痛定思痛、重新出發，酌情減刑後判被告監禁40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本案被告在案發時
身穿黑色上衣、黑色
長褲，戴黑色鴨舌
帽、黑色手套，並被
搜出多種裝備。法官

陳廣池昨日在判刑前質疑被告裝備齊
全，但就沒有帶上玻璃樽，必然是有
人與被告協調，多番追問被告有否向
警方提供其同夥的資料。辯方聲稱被
告沒有與任何人協調或聯絡，其所帶
備的物品足以「獨自行動」。
陳官昨日在庭上指，被告全身黑衣
打扮，戴頭盔、防毒面具，但只帶備
碎布、白電油而沒帶玻璃樽，「無理
由帶咗把槍去，唔帶子彈㗎嘛？」他
認為，必然是有人與被告協調，或提
醒他帶有關裝備到場。
陳官兩度追問被告有否進一步向警

方提供有用資料，但辯方回應稱，被
告沒有資料可以提供，又稱被告是打
算直接用盛載白電油的樽，將碎布放
進樽內燃點，並沒有與任何人協調或

聯絡，而被告當時帶備的物品足以
「獨自行動」。
陳官再質疑道，若無人協調，為何

被告會到場，又攜帶如「特遣隊」所
使用的頭套等裝備，再度要求辯方向
被告索取指示。辯方回應稱，前年6
月開始，網上或傳統媒體傳出很多遊
行示威的消息，被告從而得知當日有
遊行示威，因此到場參加。當時，社
會事件已發生一段時間，很多參與的
人均穿上類似衣着，被告也是跟隨他
們的穿法。
陳官隨即質問道：「即係好似着制

服咁？」辯方答稱「可以這樣理
解」。不過，陳官並不同意被告當時
的黑色衣着是「跟大隊」，「佢着住
頭盔、黑頭套、豬嘴喎，點解你會咁
樣講？」
陳官進一步指出，「豬嘴」貴過現
在的外科口罩。辯方則重申被告是跟
隨他人的穿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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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燒政府合署 暴動男囚40個月

香 港 文 匯
報訊 「香港
政研會」昨日
到公司註冊處
舉報「支聯
會」。他們批
評，「支聯
會」一直鼓吹
推翻中央政
府，更從事違
法籌款，開支
花費亦不透
明，有違反公
司註冊、稅務
條例、國安法
等法例之嫌。他們要求公司註冊處處長行使法定職權，撤銷「支聯會」公司註
冊，並根據《公司條例》第752條沒收其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保衛香港運動」昨日到警察總部外集會，批評職工盟與
「民陣」、「支聯會」蛇鼠一窩，而職工盟披着「工會」的外衣，大搞反政府
的政治鬥爭，更涉嫌勾結外國勢力，收受黑金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
違反香港國安法，促請國安處盡快徹查職工盟的收入來源並予以取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前年10月13日荃
灣發生黑暴騷亂，18歲男學生於荃灣廣場外被搜出
易燃液體等物品，早前被裁定一項管有物品意圖摧
毀財產罪成，裁判官劉淑嫻昨日判刑表示，被告年
輕及無視公眾風險，而本案屬嚴重罪行，必須懲罰
及阻嚇，拘留式刑罰無可避免，故採納感化官建
議，判被告入更生中心。
被告何駿賢，被控於2019年10月13日在荃灣廣

場外管有1個膠樽及1個玻璃樽，其中膠樽內有144
毫升含高度易燃有機溶劑環己烷、108毫升異丙醇
及0.02克類似矽膠的不知名固體，玻璃樽內則含環
己烷130毫升、異丙醇7毫升及0.61克澱粉固體，
以及一支噴漆，意圖在無合法辯解下使用上述物品
摧毀他人財產。
劉官早前裁決時接納全部警員作供，表示他們誠

實可靠，同時拒絕接納被告的自辯理由。劉官指
出，一個正常人並不會攜帶大量易燃液體外出，而
以當時的社會環境，被告有可能利用涉案物品製作
汽油彈，或直接倒入火堆助燃，噴漆亦可用作破壞
財物。被告被捕時戴着一隻手套，相信可以保護他
犯案時避免受傷。
辯方申請保釋等候上訴，劉官經考慮後批准被告

以5萬元現金保釋，其間不得離港、須交出旅遊證
件、一星期兩次到警署報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包括5名
學生在內的攬炒「七人幫」，前年聖誕節
受煽動搞所謂「和你shop」，在九龍灣德
福廣場遊走及高呼辱警口號，早前被裁定
兩項非法集結罪成，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
判刑。其中4名犯案時20歲以下的被告判
處240小時社會服務令，兩人各被判4周
監禁，一人被判入獄4個月。判囚4個月
的被告獲准以1萬元保釋等候上訴，須每
星期向警署報到、不得離港、交出旅遊證
件及遵守晚上11時至翌日早上6時的宵禁
令。
7 名被告依次為符致安（30 歲，學

生）、廖林鈞（24歲，送貨員）、梁茵
琳（20歲，學生）、林依汶（19歲，學
生）、陳楚嵐（19歲，學生）、李銘軒
（19歲，學生）及劉家浩（24歲，兼職
侍應）。被控2019年12月25日，在九
龍灣德福廣場一期，分別在兩個不同情
況下參與非法集結。交替控罪指，他們
於同日同地點，明知而參與違反《公安
條例》的公眾遊行，而該遊行屬未經批
准集結。
裁判官莫子聰昨日指，首6名被告案發

時因戴口罩，呈堂片段未能見到他們有否
叫口號，但當日他們與其他遊行人士行動
一致，案發時無疫情卻戴口罩，認為他們
「無理由無跟其他人叫口號。」
莫官指出，根據「共同犯罪」原則，他

們是共同知道人群在叫口號，又指若要法
庭從片段多把聲音中，判斷被告有否叫口
號，屬不切實際。其中，梁、林、陳及李
有真誠悔意，惟符及廖沒有，而劉更是帶
頭者，「明顯做足準備。」
莫官最終判4名20歲或以下被告240小

時社會服務令，符及廖各判囚4周及同期
執行，第七被告劉家浩則判囚4個月，但
考慮到他於另外一宗同類案件被判囚4個
月，兩案相差僅3天，遂判其中1個月刑
期與另案同期執行。劉就此兩案均不服刑
期上訴，獲准保釋等候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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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碎布白油無玻璃樽 官疑有同夥

●鄧炳強指，有主腦人物存心危害國家安全，實施
類似「顏色革命」的犯罪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修例風波期間，長沙灣政府合署多次成為黑暴針對目標。圖為前年10月12日
該署遭黑暴掟汽油彈縱火。 資料圖片

政研會斥「支聯會」亂港促撤公司註冊 「保港運動」促國安處徹查「職工盟」

●「香港政研會」敦促公司註冊處撤銷「支聯會」公司註冊。

●「保衛香
港運動」促
請國安處盡
快取締職工
盟。

「12逃犯」之一的「港獨」組織「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及律師助理陳梓華，於上周四
在高等法院承認「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控方庭上披露的案情首次曝光黎智
英作為連串行動的主腦和金主的犯案細節，包括聯
同其前助理Mark Simon直接操控及資助其他被告
「游說」反華政府，乞求外國「制裁」中央政府和
香港特區政府官員。
鄧炳強昨日在記者會上不點名提及法庭上周審理

相關案件時表示，案情已披露有一名危害國家安全
的主腦人物聯同一名外國人，付款誘使兩名被告勾
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包括要求外國「制裁」
香港。案情亦披露該名主腦人物如何利用其管控的
媒體製造形象，鼓動他人憎恨國家和特區政府。
他相信，法庭日後會繼續審理其他案件，而隨着
法庭披露更多案情，「大家就會清楚看到，2019年
發生的事情，不是單純一些年輕人出來發聲，而是
發覺有些主腦人物是有心想危害國家安全，是一個
有組織性、類似『顏色革命』的犯罪行為。」
一直被外界視為暴徒後盾的「612人道支援基

金」上周三宣布會「有秩序地停止運作」，又聲言

會在停運前發起2,500萬元的眾籌，以繼續「支援」
舊「受助人」。鄧炳強不點名批評有關現象奇怪，
並質問道，「是否臨解散前仍要撈一筆『油
水』？」他提醒任何人協助或教唆危害國家安全罪
行的行為，都可能違法，呼籲市民勿以身試法。
被問到執法部門是否正在調查「612基金」，他
回應指不方便透露調查工作，「總之任何團體心中
都清楚，只要自己犯法就要有被執法部門調查的心
理準備，有證據就會被捕、被檢控。」他重申執法
部門會因應任何個人或者組織進行多方面調查，包
括有否涉及洗黑錢、危害國家安全或其他法例等。

國安法檢控證據無時限規定
警方早前去信多名「支聯會」常委，要求他們提

交自2014年至今涉及「華人民主書院」「中國維權
律師關注組」等組織或人士的活動資料，鄧炳強
指，因香港國安法並無追溯力，根據國安法檢控的
罪行，要在國安法生效後，但強調「作為支持檢控
罪行的證據，就沒有時限規定」。
他續說，相關行動是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
實施細則，向外國及台灣政治性組織及外國及台灣

代理人作出查詢，以預防或調查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的活動。鄧炳強提醒，若收信人不依時回覆，最高
可被罰款10萬元及監禁6個月，若涉及提供虛假資
料，更可監禁兩年。他並重申，根據基本法和適用
於香港的國際公約，市民享有結社和集會的自由，
但前提是不能違法。


